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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微杜渐鸣警钟 共筑全市“防火墙”
邵阳消防持续推进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3 年行动

通讯员 唐海明

为持续推动全市消防
安全专项整治 3 年行动深
入开展，集中解决消防安全
突出风险和重大问题，切实
增强各行各业火灾防范意
识。 连日来，邵阳市消防救
援支队针对全市人员密集
场所、学校、老旧小区、各类
沿街铺面、歌舞娱乐场所等
重点行业领域，开展消防安
全检查，对发现违反消防法
律法规的行为予以处罚并
责令整改。

8 月 27 日， 大祥区文星佳苑小
区因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
理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 》），存在消
防控制室无人值班、消防设施故障等
隐患被罚。

据了解，这是《规定 》施行以来 ，
大祥区消防救援部门针对居民住宅
小区开具的首张罚单。

由全国应急管理部出台的 《规
定》于 6 月 21 日发布，自 8 月 1 日起
正式施行。《规定》对高层民用住宅小
区电动车停放充电、消防控制室值班
等隐患问题，作了相应的规范和处罚
标准。

对此，邵阳市消防救援部门一方
面积极通过电视、报纸 、公告等形式

开展《规定》的宣传，一方面加大对高
层民用住宅小区的检查执法力度，坚
决消除火灾隐患。

8 月 11 日， 大队消防监督执法
人员在对由邵阳市嘉盛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管理的文星佳苑高层住宅小
区进行消防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小区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未保持完好有效，
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未按规定落实
消防控制室值班制度， 分别违反了
《消防法》 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 、
《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

对此 ，大祥大队依法下发了 《责
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在 8 月 18
日前整改完毕。根据《消防法》第六十
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第四十七条

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对该物业公司
消防设施未保持完整有效的违法行
为，处罚款 1 万元 ；对于未按规定落
实消防控制室值班制度的违法行为，
处罚 7000 元；合并处罚款 1 万 7000
元。

针对此次处罚，该小区物业负责
人表示将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消防
管理，迅速整改问题。

8 月 19 日， 消防救援部门在对
小区进行复查时发现该小区消防安
全隐患已整改到位。

下一步，消防救援部门将继续加
强对居民住宅小区的监督执法，切实
消除火灾隐患，从源头遏制 “小火亡
人”现象发生。

近日，双清区消防救援监督执法
人员对位于宝庆东路 1285 号的邵阳
市高级技工学校进行日常消防安全
检查时发现，校内一校区的教学楼西
侧楼梯间未按要求设置疏散指示标
志，消防安全标志配置、设置不符合
标准，违反了《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
款第二项的规定。

检查现场，双清大队消防监督执法
人员进行了拍照取证，当场填发了《消防

监督检查记录》《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
该场所负责人立即整改存在的消防安
全违法行为，并进行立案调查。

在调查和收集该校的相关证据后，
经大队集体研究，消防监督执法人员根
据《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
定，于 8月 12日依法下达《行政处罚决
定书》和《罚款缴纳通知书》，给予邵阳市
高级技工学校罚款 5500元的处罚。

处罚的同时，大队消防监督执法

人员结合该单位实际情况，本着处罚
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及时对被处罚
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了教育，讲明了
消防安全标志配置、设置不符合标准
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 并耐心讲解
《湖南省消防条例》以及《消防法》，把
发现消防违法行为和存在的火灾隐
患向该负责人讲明 、讲透 ，使其进一
步增强消防法制观念和消防安全意
识。

近日， 为警示广大群众强化火
灾防范意识， 引导督促全社会关注
消防安全，督促消除火灾隐患，绥宁
县消防救援部门组织当地媒体 ，对
位于长铺镇北站路 3 号的绿洲医院
进行曝光。

事件源于 8 月 13 日，绥宁县消
防救援大队对绿洲医院进行检查时
发现， 该单位存在第 5 层西侧库房
使用可燃材料 （木质 ）装修 ，在可燃
材料上直接敷设电气线路 ； 第 3、4
层西侧安全出口被封堵；2 至 4 层病
房窗外被防盗网封堵； 未安装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封闭楼梯间处于敞开状态， 防火门
闭门器损坏等问题。

该医院所在建筑共地上 6 层 ，
使用面积约 1200 平方米 ，每层使用
性质集办公、住院于一体。 根据《重
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 》 （GB35181-
2017）第 5.3.3 条之规定，经大队集体
议案决定，判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责令该医院 10 月 11 日前将火灾隐
患全部整改到位。

为推进重大火灾隐患整改 ，绥
宁县消防救援大队于 8 月 17 日提
请县消防安全委员会进行挂牌督
办。

根据火灾隐患的整改难易程
度，大队分别明确了整改时限，要求
责任单位进一步提高消防安全意
识，严格落实整改主体责任，依法依
规整改到位，及时消除火灾隐患，确
保全县消防安全形势稳定。

下一步， 绥宁县消防救援大队
将对久拖不改、整治缓慢、影响较大
的火灾隐患单位进行集中曝光 ，切
实提醒广大群众警惕火灾隐患的严
重危害性， 督促社会单位自觉落实
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形成了舆论监
督和群众监督的强大合力， 全力遏
制火灾事故发生。

监督执法人员依法对批发城实施临时查封。新宁县一私家车占用消防车道被罚。

双清区： 邵阳市高级技工学校未按要求设置消防标志被处罚

绥宁县： 绿洲医院存在重大火灾隐患被挂牌督办

新宁县：私家车占用消防通道被现场处罚

8 月 23 日上午， 新宁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
执法人员在富丽城小区开展消防车通道专项检
查时， 发现该小区消防车通道被一辆私家车占
用。

对此，大队执法人员立即对违规车辆拍照取
证， 第一时间通过电话通知车主到现场进行处
理，责令立即驶出消防车通道，并根据《消防法》
进行处罚，对私家车车主开具处罚决定书并罚款
人民币 20 元，对其进行口头教育。

检查结束后，大队消防监督员再次提醒物业
及车主：消防车通道是生命通道，危急时刻，一旦
消防车通道被占用、堵塞，就会延误火灾扑救的
最佳时机； 小区物业负责人要加强日常管理，在
消防车通道设立显著标识标牌，加大对业主的提
醒和宣传教育，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大祥区： 小区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被罚

新邵县：“衣世界”采用易燃材料装修被临时查封

为切实消除火灾隐患，坚决预防和遏制火灾
事故发生，连日来，新邵县消防救援部门持续加
大消防安全排查整治力度， 重点对商场市场、宾
馆饭店、 酒吧 KTV 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地毯式
排查。

8 月 19 日，新邵县消防救援大队监督执法人
员对新邵县衣世界批发城开展日常监督检查时
发现，该单位二楼营业厅仓库内部分装修采用木
质材料等易燃、可燃材料，可能导致重大人员伤
亡，违反了《消防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

根据《消防监督检查规定 》第二十二条之规
定，公众聚集场所违反消防技术标准，采用易燃、
可燃材料装修，可能导致重大人员伤亡的，应当
对危险部位或场所予以临时查封。

为确保该场所的消防安全，8 月 20 日， 监督
执法人员依法对该单位实施了临时查封，并现场
告知该单位负责人临时查封决定的理由、事实及
依据。 现场宣读并送达了《临时查封决定书》，并
在新邵县衣世界批发城大门处粘贴临时查封封
条。

该单位负责人表示，已深刻认识到消防安全
的重要性，针对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将尽快采
取有效措施落实整改 ， 全力确保场所内消防安
全。

下一步，大队将继续加大对辖区各类场所消
防安全的排查整治力度，以“零容忍”的态度强力
震慑消防违法行为，为辖区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
定保驾护航。


